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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承蒙委托，我公司依据我国现行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规定，利用贵院提供的资料以及估价人员实地查勘和市场调查取得的资料，根据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选取适宜的估价方法，并在综合分析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的基础上，对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进行分析、估算和判定，完成了估价工作。
（一）估价对象：
杨坤渝单独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的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42.79㎡，包含其所应分摊的面积为5.11平方米的出让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
财产范围包括房屋建筑物、室内装饰装修、分摊的土地使用权（含土地出让金）及公共配套设施；不包含动产、债权债务、特许经营权等其他财产或权益。
（二）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三）价值时点：二О二二年二月二十二日。
（四）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五）估价方法：比较法
（六）估价结果：
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并满足本报告所述价值定义及“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的市场价值为：
评估单价：人民币（小写）27910元/平方米（四舍五入至十位）；
人民币（大写）贰万柒仟玖佰壹拾元每平方米。
评估总价：人民币（小写）398.53万元（四舍五入至佰位）；
人民币（大写）叁佰玖拾捌万伍仟叁佰元整。
（详见估价对象结果汇总表）
估价对象结果汇总表
	产权人
	不动产权证号
	不动产单元号
	房屋坐落
	共有情况
	总层数
	所在层数
	规划用途
	房屋性质
	房屋结构
	建筑面积（㎡）
	单价（元/㎡）
	总价（万元）
	利用现状

	杨坤渝
	监证2740298
	510105010006GB00013F00060274
	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
	单独所有
	33
	31
	住宅
	普通商品房
	剪力墙
	142.79
	27910
	398.53 
	自用



（七）特别事项提醒：
1、报告使用者在使用本估价报告之前须对报告全文，特别是“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认真阅读，以免使用不当，造成损失。
2、本估价报告仅供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案件执行确定财产处置价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不得用于其他用途，特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3、估价对象的房屋建筑面积和房地产权属状况是根据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件登记情况为依据，我们无法确保本报告估价对象的建筑面积和房地产权属状况与房地产权属登记部门“房地产登记薄”中所记载的上述内容有无差异，故本报告不能作为确定估价对象权属和面积的依据。
4、委托人委托的评估范围为房屋及其室内装饰装修，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实际操作中已经将房屋装修统一评估，未做单独评估。
5、由于《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上未记载估价对象房屋的建成年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通过实地调查，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建成年代为2008年左右，本次评估我们据此设定估价对象房屋建成年份。鉴于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专业能力，我们无法确定其建成年代的准确性，对于估价对象的准确建成年代应以相关管理部门的档案资料为准，请本报告使用者注意。
6、按照法律法规规定，估价对象房地产交易税费由转让人和买受人各自负担。
7、估价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服务，不是估价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也不应当视为对估价对象处置成交价格的保证。
8、本次估价对象相关的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律师费等财产处置费用，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未书面明确前款财产处置费用是否从财产处置价款中扣除，且由于条件受限，我们无法确定上述处置费用除评估费以外费用的具体金额，故本次估价不考虑上述处置费用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9、一般情况下，估价对象被迫转让及处置后被执行人不自愿配合交付因素对估价结果有不利影响，但由于其影响金额无法确定，故本次估价不考虑该因素对估价结果的影响。
10、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可能导致估价结果对应的估价对象状况、房地产市场状况、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或者变卖时的相应状况不一致，发生明显变化的，估价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11、在估价报告使用期限或者估价结果有效期内，估价报告或者估价结果未使用之前，如果估价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变化的，估价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12、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为壹年，自估价报告出具之日2022年3月23日至2023年3月22日止。

四川海盛林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苟尚斌
                                           二О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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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郑重声明：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在估价报告中对事实的说明陈述的事实是真实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假设和限制条件的限制；
3、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人没有偏见；
4、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等进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5、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龚永华、罗瑶于2022年2月22日对本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进行了实地查勘。
6、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7、参与本房地产估价报告的专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具备相关金融专业知识和相应的房地产市场分析能力。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龚永华（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注册号：5120200059 _________ 签字日期 ________

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罗  瑶（中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注册号：5120210031 _________ 签字日期 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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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及使用报告说明

（一）本报告假设条件
1、一般假设
（1）估价对象应以保持价值时点时《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单个不动产单元登记信息）》载明的用途继续使用，且为估价对象合法的最高最佳利用用途。
（2）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是公开、公平、自愿的均衡市场。
（3）估价对象能合理正常使用公共附属设施设备。
（4）估价人员对估价对象的查勘仅限于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外观和使用状况，无法对估价对象的隐蔽工程（地基、电气管线、供水管线等需要覆盖、掩盖的工程）、建筑结构质量等进行专业检测。估价人员对房屋安全、环境污染等影响估价对象价值的重大因素给予了关注，在无理由怀疑估价对象存在安全隐患且无相应的专业机构进行鉴定、检测的情况下，假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房屋安全隐患及重大环境污染的情形。
（5）估价人员现场拍摄的估价对象实物照片内容系由估价委托人现场确定之评估范围的实物状况，在本报告中假定其无遗漏和偏离。
（6）估价对象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均处于公开的市场环境中，未受特殊因素的影响；本报告假设估价对象能够正常、合法地进入市场进行交易，且不影响周边物业的使用，否则本报告无效。
（7）估价委托人向本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和陈述的情况是真实、合法和完整的。
（8）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未明确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房地产估价机构经过尽职调查后也未发现、掌握相关情况，故本次估价假定评估对象不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
（9）本次评估未调查到估价对象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包括税收、物业费、水电气费等及其滞纳金。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也未明确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故本次评估假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
2、未定事项假设
由于《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未记载估价对象房屋的建成年份，注册房地产估价师通过对周边居民的询问，估价对象所在建筑建成年代为2008年左右，本次评估我们据此设定估价对象房屋建成年份为2008年左右。鉴于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的专业能力，我们无法确定其建成年代的准确性，对于估价对象的准确建成年代应以相关管理部门的档案资料为准。
3、背离事实假设
（1）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被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查封，根据本次司法处置估价目的和《房地产估价规范》《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相关规定，本次估价不考虑估价对象被查封、原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情况及强制变现等因素对估价对象市场价值的影响，并假设估价对象不存在被查封、不存在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等。
（2）本次估价没有考虑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变化、市场供应关系变化、市场结构转变、遇有自然力和其他不可抗力等因素对房地产价值的影响，也没有考虑估价对象将来可能承担违约责任的事宜，以及特殊交易方式下的特殊交易价格等对估价结果的影响。当上述条件发生变化时，估价结果一般会发生变化。
4、不相一致假设
估价对象无不相一致，故无不相一致假设。
5、依据不足假设
（1）委托人未提供估价对象相关的《房屋所有权证》，本次评估是依据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的相关《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件了解到估价对象的相关信息，在无理由怀疑其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的情况下，假设委托人提供的《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件与估价对象相关的不动产登记信息一致且是合法、真实、准确、完整的。
（2）本次评估对象相关的评估费、拍卖费、诉讼费、律师费等财产处置费用，估价委托人未明确前款财产处置费用是否从财产处置价款中扣除，且由于条件受限，我们无法确定上述处置费用的具体金额，故本次估价不考虑上述处置费用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3）一般情况下，评估对象被迫转让及处置后被执行人不自愿配合交付因素对评估结果有不利影响，但由于其影响金额无法确定，故本次估价不考虑该因素对评估结果的影响。
（二）估价报告使用限制
1、估价对象的房屋建筑面积和房地产权属状况是根据委托人提供的《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件登记情况为依据，我们无法确保本报告估价对象的建筑面积和房地产权属状况与房地产权属登记部门“房地产登记薄”中所记载的上述内容有无差异，故本报告不能作为确定估价对象权属和面积的依据。
2、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和陈述的情况直接影响我们的估价分析和结论，因此估价委托人应对提供资料和陈述情况的合法性、真实性、完整性及其引起的后果负责；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对所收集资料的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估价机构对评估结果的公正性、准确性负责。因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和陈述的情况失实造成评估结果有误的，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不承担相应责任。
3、故本估价结果包括房屋（含附属设备设施）及其占用的建设用地使用权的价值。该建设用地使用权和附属的设施设备若与房屋割离处置，本估价结果无效。
4、本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2022年3月23日至2023年3月22日）。
5、本报告使用期限内，为确定之评估目的服务，不得用于其他目的。未经估价机构同意，本报告书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向估价委托人和评估报告审查部门之外的单位和个人提供，也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
本报告使用期限内，若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及物业本身的物理状况等因素和本报告假设前提条件发生重大变动，且这些变动会对估价结果产生重大影响时，本估价结果无效，应重新委托估价。
6、如发现本报告内的文字或数字因打印或其它原因出现误差时，请通知本公司进行更正。
7、本报告书应与估价对象的合法权证一并使用方才有效，估价机构仅对正确使用本报告者负责。
8、本报告书由“致估价委托人函”、“房地产估价师声明”、“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估价结果报告”和“附件”构成完整的估价报告。报告使用人应严格按照本估价报告全部完整地应用，我们不对任何割裂使用的应用行为负责。否则由此引起的后果与本公司和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无关。本报告经法定代表人签章，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签字，估价机构盖章并作为一个整体时有效。
（三）使用报告说明（对估价报告使用者的提示）
1、恰当使用估价报告是估价委托人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本估价结果是在公开市场条件下求取的房地产市场价值，估价结果不应被认为是对估价对象可实现价格的保证。估价结果不是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变现价格。
2、本报告所采用的建筑面积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件记载为依据，受资格限制我们对以上数据未实测。
[bookmark: _Toc522710243]
三、房地产估价结果报告
[bookmark: _Toc435111908]
[bookmark: _Toc522710244]（一）估价委托人及案件当事人
[bookmark: _Toc522710245][bookmark: _Toc435111909]1、估价委托人：
[bookmark: _Toc522710246]单位名称：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bookmark: _Toc522710247]2、案件当事人：
[bookmark: _Toc522710248]（1）申请执行人
[bookmark: _Toc522710249]名    称：遂宁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分行
[bookmark: _Toc522710250]（2）被执行人
[bookmark: _Toc522710251]姓    名：杨坤渝、白丹
（3）房屋所有权人
姓    名：杨坤渝
[bookmark: _Toc522710252]身份证号：513721198609128354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bookmark: _Toc435111910][bookmark: _Toc522710253]单位名称：四川海盛林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0007400036537
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苟尚斌
住    所：成都市武侯区洗面桥街33号艺墅花乡14楼1404号
注册资本：(人民币)贰佰万元
成立日期：2002年5月23日
营业期限：2002年5月23日至长期
经营范围：房地产价格评估、资产评估、土地评估、保险评估（经营期限以资格证书为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备案等级：壹级
备案证书编号：川建房估备字[2018]0166号
有效期限：2021年08月05日至2024年08月05日
联系电话：（028）85561546  （028）85561400
联系人：李海惠
（三）估价目的
[bookmark: _Toc522710255]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bookmark: _Hlk521505201]1、估价对象基本情况
	[bookmark: _Hlk521505232]基本状况
	名称
	成都市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住宅用房

	
	产权坐落
	成都市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

	
	实际坐落
	成都市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

	
	范围
	杨坤渝单独所有的位于成都市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的住宅用房，建筑面积142.79㎡，包含其所应分摊的面积为5.11平方米的出让城镇住宅用地土地使用权。

	
	规模
	土地面积
	5.11㎡
	建筑面积
	142.79㎡
	其他
	/

	
	用途
	规划用途
	住宅
	设计用途
	住宅

	
	
	登记用途
	住宅
	实际用途
	住宅

	
	权属
	土地所有权
	国有土地
	是
	集体土地
	/

	
	
	土地使用权
	权利
种类
	建设用地使用权
	出让
	是
	划拨
	/
	租赁
	/
	宅基地使用权
	/

	
	
	
	
	
	作价出
资入股
	/
	其他
	/
	土地承包经营权
	/

	
	
	
	权利人
	杨坤渝

	
	
	房屋所有权人
	杨坤渝



2、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bookmark: _Hlk521505364]（1）土地实物状况
	[bookmark: _Hlk521505422]土地座落
	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

	四至
	根据估价人员现场查看估价对象所属宗地东至：东坡北一路；南至：东坡路；西至：瑞星路；北至：琼楼路。

	面积
	5.11㎡

	形状
	所在宗地形状较为规则

	地类（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

	地形、地势及工程地质
	宗地地形平坦，无影响建筑修建的不良地势、地质和水文状况。

	开发程度
	宗地外开发程度达到“六通”（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气、通路、通讯）宗地内开发程度“六通一平”（通上水、通下水、通电、通气、通路、通讯、场地平整）。

	土地终止日期
	2076年12月14日

	规划限制条件
	无



（2）建筑物实物状况
	小区名称
	中铁·西子香荷
	建筑结构
	剪力墙
	总楼层
	33层

	所在楼层
	31层
	用途
	住宅
	建成年代
	2008年

	层高
	约3米
	空间布局
	平层
	户型结构
	三室二厅一厨二卫

	小区内位置
	中庭
	装修标准
	精装修
	朝向
	南北

	建筑面积
	142.79㎡
	物业管理
	鑫天宇物业
	梯户比
	一梯四户（共两部电梯）

	室内装修状况
	
	地面
	内墙
	天棚

	
	客厅
	部分大理石地砖、部分铺强化木地板
	乳胶漆
	石膏板吊顶装饰

	
	卧室
	实木地板
	乳胶漆
	乳胶漆

	
	厨房
	防滑地砖
	磁砖
	铝塑板吊顶

	
	卫生间
	防滑地砖
	磁砖
	铝塑板吊顶

	
	门窗
	入户:防盗门，塑钢窗

	设施设备情况
	所在建筑物内部水、电、气等配套设施完善，配有1处安全楼梯。

	使用及维护保养情况完损状况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工程质量及维护、保养、使用情况较好，从外观来看，整体建筑成新度较高，约8成新，估价对象房屋未出现影响正常使用的工程质量问题。



3、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bookmark: _Hlk71189254][bookmark: _Hlk521505796]（1）权属登记状况
根据估价对象的《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估价对象权属登记状况见下表：
权属登记表
	业务号：权1820998

	  房屋所有权人

	权利人
	证件种类
	证件号
	不动产权证书号
	房屋共有情况
	登记时间

	杨坤渝
	身份证
	513721198609128354
	监证2740298
	单独所有
	2011/5/26

	土地基本信息

	不动产单元号
	权利类型
	权利性质
	土地用途
	分摊土地面积（㎡）
	土地使用
期限

	510105010006GB00013W00000000
	国有建设
用地使用权
	出让
	城镇住宅用地
	5.11
	2076/12/14

	房屋自然状况

	不动产单元号
	房地坐落
	房屋性质
	权利类型
	房屋结构
	规划用途
	建筑面积（㎡）

	510105010006GB00013F00000274
	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
	普通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构筑物）所有权
	剪力墙
	住宅
	142.79

	居住权登记信息

	无

	预告登记信息

	无

	抵押信息

	业务号
	不动产登记
证明号
	被担保主债权数额（最高债权数额）（万元）
	债务履行期限（债权确定期间）
	抵押权人
	抵押人
	登记时间
	状态

	2019050900F01749
	川（2019）成都市不动产证明第0091882号
	700
	2019-05-08至2022-05-08
	四川天府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府支行
	杨海林/杨坤渝
	2019/5/10
	有效

	抵1854397
	他权1555990
	552
	2016-05-11至2019-05-11
	南充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金府支行
	杨海林、杨坤渝
	2016/5/12
	有效

	查封登记

	业务号
	查封机关
	查封文号
	法律文书送达时间
	状态

	2020081901F90159
	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
	（2020）川0105执5909号，（2020）川0105执5909号
	2020/8/19  9：18：16
	现势


估价对象土地使用权终止日期为2076年12月14日，至价值时点剩余使用年限为54.81年。
（2）规划条件状况
根据实地查勘，估价对象所在项目规划为住宅小区，建筑容积率、建筑密度适中，目前为“中铁·西子香荷”住宅小区。
（3）他项权利状况
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已设定抵押权，且已被依法查封，尚未解除限制登记。根据中房学[2021]37号《关于印发<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的通知》记载：“第十三条，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结果不应当考虑评估对象被查封以及原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影响”。根据本报告估价目的，假设在价值时点估价对象未设立抵押权及其他担保物权，假设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不存在特定的法定优先受偿款。假设估价对象不存在也不涉及任何法律纠纷，不存在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依法裁决查封或者以其他形式限制该房地产权利的情形，为法律、法规允许在公开市场上自由转让的标的物。
（4）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
人民法院未明确估价对象是否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房地产估价机构经过尽职调查，至价值时点估价对象为自用状态，未设立租赁权，亦未设立地役权、居住权等用益物权。本次估价假定评估对象不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
（5）欠缴税金及相关费用状况
本次评估未调查到估价对象欠缴税收的情况，人民法院也未明确估价对象是否存在欠缴税金，故本次估价假定估价对象不存在欠缴税金的情况。
（6）估价对象权益状况分析
综上所述，在设定条件下，估价对象产权关系清晰，房地产权利完整；
估价对象占用的土地使用权系出让国有城镇住宅土地，至价值时点剩余土地使用权年限为54.81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359条的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限届满的，自动续期，续期费用的缴纳或者减免，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故住宅用途房地产剩余年限对其价值体现无影响；
估价对象不存在租赁权、用益物权及占有使用情况，虽已设置抵押权并被查封，但本次估价以估价对象无他项权利限制为假设前提，因此对估价对象价值无影响。
从以上分析可知，估价对象权属清晰完整无瑕疵，权益状况对其价值无不利影响。

4、区位状况
	[bookmark: _Toc435111912][bookmark: _Toc522710256]位置
	估价对象
	成都市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住宅用房

	
	坐落
	成都市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

	
	方位
	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坡路片区

	
	与相关场所的距离
	估价对象距离泡桐树小学直线距离约50米。

	
	商服繁华度
	估价对象距离商服中心直线距离约1.8公里，商业繁华度一般。

	
	临街状况
	估价对象不直接临街

	
	楼幢
	4栋

	
	所在楼层
	31层

	交通条件
	道路等级及路网条件
	区域内分布有琼楼路、东坡路等城市主次道通过，琼楼路是区域内主要道路，区域内道路较多，路网密度较大，车流量较多，道路通达状况较好。

	
	公共交通及对内交通状况
	周边有21路、37路、170路、215路、1118路公交通过，距离地铁13号线200米左右，距离地铁7号线1.2公里左右，公共交通便捷度较好。

	
	交通管制情况
	无

	
	停车方便程度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内有地下停车场，故停车方便程度较好。

	城市基础设施状况
	所在区域内水、电、视、气、讯、路、宽带网等城市基础设施配套完善。

	公共服务设施
	附近商场、餐馆、娱乐设施较少，银行、医院、派出所等公共配套设施较齐全。

	周围环境和景观
	自然环境：周边主要为住宅小区，绿化较好，空气质量状况较好。

	
	人文环境：周边主要为住宅小区，所在区域人口密度较大，人口年龄段较为平均化，人均收入一般，治安状况较好,人文环境较好。

	
	景观：位于青羊区光华东坡路片区，无特别景观。


（五）价值时点
价值时点：2022年2月22日。
根据《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川建房发[2011]89号第七十八条“房地产拍卖（变卖）鉴定评估的估价时点，原则上为评估委托之日或完成估价对象现场查勘之日，但鉴定评估委托书另有约定的除外。”此次估价的现场查勘日为2022年2月22日，故本次估价的价值时点确定为2022年2月22日。
[bookmark: _Toc522710257]（六）价值类型
价值名称：市场价值
价值内涵：估价对象经适当营销后，由熟悉情况、谨慎行事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额。
1、用途：法定用途；
[bookmark: _GoBack]2、本次估价范围包括估价对象实物、权益及其分摊土地使用权，含与估价对象房屋不可分离之装饰装修、附属设施设备，但不含可移动财产；
3、本报告确定的价格为交易双方按相关法规的规定负担各自应负担税费下的价格；
4、币种为人民币。
[bookmark: _Toc522710258]（七）估价原则
1、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所谓“独立”，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与估价委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在估价中不受包括估价委托人在内的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影响，应凭自己的专业知识、实践经验和职业道德进行估价；所谓“客观”，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带着自己的情感、好恶和偏见，应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实事求是地进行估价；所谓“公正”，就是要求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和房地产估价机构在估价中不偏袒估价利害关系人种的任何一方，应坚持原则、公平正直地进行估价。
2、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合法权益包括合法产权、合法使用、合法处分等方面。在合法产权方面，应以房地产权属证书和有关证件为依据；在合法使用方面，应以城市规划、土地用途管制等为依据；在合法处分方面，应以法律、行政法规或合同（如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等允许的处分方式为依据；在其他方面，如评估出的价格必须符合国家的价格政策。
3、 价值时点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估价通常仅是求取估价对象在某个特定时间上的价格，而且这个特定时间不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可以随意假定的，必须依据估价目的来确定，这个特定时间就是价值时点。
4、 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的原则。
类似房地产是指与估价对象房地产的区位，用途、权利性质、规模、档次、建筑结构、新旧程度等相同或相近的房地产。
5、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的价值或价格的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是指房地产在法律上允许、技术上可能、财务上可行并使价值最大的合理、可能的利用。包括最佳的用途、规模、档次等。
[bookmark: _Toc522710259]（八）估价依据
1、国家及地方相关法律、法规、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46号，2016年12月1日起实施）；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修订，2020年1月1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根据2019年4月23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等八部法律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2号）；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五十一号）； 
（8）《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9号）； 
（9）《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第三次修订）； 
（10）《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契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1年第29号）； 
（11）《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税〔2016〕36号)； 
（12）《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三次修订）； 
（13）中华人民共和国房产税暂行条例（1986年9月15日国务院发布，根据2011年1月8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修订）；
（1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1988年9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17号发布，根据2019年3月2日《国务院关于修改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第四次修订）；
（15）《关于印发《人民法院委托评估工作规范》的通知》（法办〔2018〕273号）； 
（16）《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法释〔2004〕16号，法释〔2020〕21号修正）；
（1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18〕15号）；
（18）国办发〔2013〕17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继续做好房地产市场调控工作的通知》（称“国五条”）；
（19）《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住房金融服务工作的通知》（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2014年9月30日实施）。
（2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11〕21号）；
（2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工作的若干规定》（法释〔2009〕16号）；
（22）《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鉴定管理办法》、《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委托评估拍卖和变卖管理办法》（川高法〔2011〕177号）；
（23）本次评估中涉及的国家其他相关法律法规。
2、房地产估价相关技术规程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
（3）《房地产司法鉴定评估指导意见》（试行）（川建房发[2011]89号）；
（4）《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中房学〔2021〕37号）。
3、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对象权属证明文件和其他有关资料：
（1）《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委托书》（（2021）川0105执8993号）；
（2）估价对象相关的《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
（3）其他相关资料。
4、估价对象实地查勘记录；
5、本公司掌握和搜集的有关资料。
[bookmark: _Toc522710260][bookmark: _Toc435111913][bookmark: _Toc435111914]（九）估价方法
[bookmark: _Toc528219644][bookmark: _Toc522710261]1、估价技术路线
[bookmark: _Toc528219645][bookmark: _Toc528219646]本次估价目的系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其测算路径为：采用比较法得出估价对象客观合理的市场价值。
2、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bookmark: _Toc528219647]房地产估价的常用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估价方法的选用应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Toc528219648]（1）估价方法的定义
[bookmark: _Toc528219649]比较法的定义为：将估价对象与在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在房地产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是一种说服力强、适用范围广的估价方法。
[bookmark: _Toc528219650]收益法的定义为：预计估价对象未来的正常净收益，选用适当的资本化率将其折现到价值时点后累加，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适用于有收益或有潜在收益的房地产的估价。
[bookmark: _Toc528219651]假设开发法的定义为：预计估价对象开发完成后的价值，扣除预计的正常开发成本，税费和利润等，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主要适用于具有投资开发或再开发潜力的房地产的估价。
[bookmark: _Toc528219652]成本法定义为：求取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价格或重建价格，扣除折旧，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在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不宜采用比较法、收益法、假设开发法进行估价的情况下，可采用成本法作为主要的估价方法。
（2）估价方法的选择要求
估价方法选用应按照《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要求，根据估价对象及其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等客观条件，对各种估价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并符合以下规定：
A、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有较多交易的，应选用比较法。
B、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应选用收益法。
C、估价对象可假定为独立的开发建设项目进行重新开发建设的，宜选用成本法；当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没有交易或交易很少，且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没有租金等经济收入时，应选用成本法。
D、估价对象具有开发或再开发潜力且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可以采用除成本法以外的方法测算的，应选用假设开发法。
（3）估价方法的选用
房地产估价的常用方法有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估价方法的选用应符合《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的有关规定。
[bookmark: _Hlk521509919]1）估价对象的规划用途为住宅用房，实际亦为住宅。根据估价人员现场勘查，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存在同小区的住宅用房交易案例，故可采用比较法作为估价方法。
2）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位于成都市青羊区光华东坡路片区范围内，据估价人员调查，与估价对象类似的住宅用房对外租赁情况较少，且区域租售不甚合理，往往住宅用房的收益价值不能够反映较真实的市场价值，故此次评估估价对象不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3）估价对象为已建成并已投入使用的房地产，经规划、房地产等管理部门的验收，房地产在合法原则下能够得到最高最佳使用，故不宜采用假设开发法进行评估。
4）估价对象作为住宅用房，影响价格高低主要的因素是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而不是房地产开发建设成本高低，运用成本法计算出来结果不能反应其市场接受程度，故不宜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
综上所述，估价人员根据本次评估的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结合估价背景资料及《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有关要求，运用专业知识和经验，并对影响房地产价格的因素进行综合分析后，最终决定采用比较法得出待估物业客观合理的价格，即：市场价值。
（4）估价测算过程
比较法的定义为：将估价对象与在价值时点近期有过交易的类似房地产进行比较，对这些类似房地产的已知价格作适当的修正，以此估算估价对象的客观合理价格或价值的方法。在房地产市场比较发达的情况下，是一种说服力强、适用范围广的估价方法。
步骤：①搜集交易实例；②选取可比实例；③建立价格比较基础；④进行交易情况修正；⑤进行市场状况修正；⑥进行权益状况因素修正；⑦进行区域状况因素修正；⑧进行实物状况因素修正；⑨求出比准价格。
基本公式：估价对象比准价格=可比实例房地产的交易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状况修正系数×权益状况因素修正系数×区域状况因素修正系数×实物状况因素修正系数
（十）估价结果
[bookmark: _Toc435111916][bookmark: _Toc52271026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根据特定的估价目的，遵循公认的估价原则，按照严谨的估价程序，在合理的假设下，采用比较法的估价方法，对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市场价值进行了专业分析、测算和判断，估价结果如下：
评估单价：人民币（小写）27910元/平方米（四舍五入至十位）；
人民币（大写）贰万柒仟玖佰壹拾元每平方米。
评估总价：人民币（小写）398.53万元（四舍五入至佰位）；
人民币（大写）叁佰玖拾捌万伍仟叁佰元整。
（详见估价对象结果汇总表）
	产权人
	不动产权证号
	不动产单元号
	房屋坐落
	共有情况
	总层数
	所在层数
	规划用途
	房屋性质
	房屋结构
	建筑面积（㎡）
	单价（元/㎡）
	总价（万元）
	利用现状

	杨坤渝
	监证2740298
	510105010006GB00013F00060274
	青羊区琼楼路99号4栋1单元31楼3101号
	单独所有
	33
	31
	住宅
	普通商品房
	剪力墙
	142.79
	27910
	398.53 
	自用


估价对象结果汇总表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bookmark: _Toc522710263][bookmark: _Toc435111917]姓  名
	注册号
	签   名
	签名日期

	龚永华
	5120200059
	
	    年   月   日

	罗  瑶
	5120210031
	
	    年   月   日


（十二）实地查勘期
于2022年2月22日进入现场，并于当日完成实地查勘。
[bookmark: _Toc522710264]（十三）估价作业期
2022年2月14日至2022年3月23日。


      四川海盛林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bookmark: _Toc265584075]                                          二О二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bookmark: _Toc522710265]











四、附   件

[bookmark: _Toc522710266]1、《成都市青羊区人民法院委托书》（（2021）川0105执8993号）及附件复印件；
[bookmark: _Toc522710267]2、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位置示意图；
[bookmark: _Toc522710268]3、估价对象相关照片；
4、估价对象可比案例相关照片；
5、估价专业帮助和相关专业意见说明；
6、估价对象相关的《实地勘察记录表》；
7、估价对象相关的《成都市不动产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复印件；
[bookmark: _Toc521502568][bookmark: _Toc522710270][bookmark: _Toc522710273]8、房地产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和估价机构备案证书复印件；
[bookmark: _Toc522710274]9、注册房地产估价师估价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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